
12.《哥林多前書第十章》── 基督徒的自由 (上)                    【組長本】 

哥林多前書第十章 1-6，這幾句話具有解釋舊約歷史的靈意作用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，有雲柱火柱

帶領他們到了紅海邊。摩西用杖擊打海水，使海水分開，讓以色列人從海裏經過。當他們到了對岸的時

候，海水又重新復流，把所有的法老追兵全部淹沒。這裏卻把那經過說成是：“在…海裏受洗歸了摩

西。”以色列人從紅海經過而上了岸，浸在海裏的是法老和埃及的軍兵，不是以色列人，按理似乎不能

說是以色列人受了洗（浸）。但保羅卻把以色列人從紅海經過這整件事解釋作“受洗”，可見這歷史是

預表基督徒受洗歸入耶穌基督說的。使徒是把以色列人過了紅海，和埃及軍兵浸沒在紅海裏，這兩方面

合併起來，作為浸禮的同一預表。所以，以色列人過紅海的整個經歷，就是信徒受洗（浸）的預表。 

【問題討論】 

1. 請讀林前十 1-6「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，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，都從海中經過。都在

雲裏、海裏受洗歸了摩西；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，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。所喝的，是出於隨著他們的

靈磐石；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，所以在曠野倒斃。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

戒，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，像他們那樣貪戀的。」這段經文有好幾處需要我們查考及思量的，首先『在

雲下』指在雲柱和火柱的帶領之下走曠野的道路。『海裡』經過：指過紅海、走乾地(出 14:22，29)這

是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並進曠野時經歷神奇妙的帶領。他們的經歷與今日神的子民般，吃一樣的靈

食，飲一樣的靈水，跟隨一樣的靈磐石。 

靈食、靈水、靈磐石分別喻為基督，祂是信徒的嗎哪、活水、磐石。保羅指的是，哥林多信徒的經歷與

古時出埃及時代的以色列一樣(信神的那一群)，他們全然認同摩西，因此，摩西也預表了耶穌。而哥林

多信徒則完全認同基督，便不可作違反真理的事。但是那些倒在曠野的以色列人，也就是不信 神的那

一群，他們的下場正是現代信徒(哥林多時代)的鑑戒(林前 10：11)。請問:  

◎A.從這段經文裡保羅提及的是什麼史事：請解釋說明雲柱和火柱是什麼?用途又是什麼？ 

  B.『海裡』經過指過紅海、走乾地海中經過，即然是乾地，那麼跟受洗又有什麼相關聯？ 

【組長結論參考: A. 自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行動開始時，就有雲柱火柱的出現，這是神與以色列人同 

在的一種明顯的標記，是引導他們行、止的一種信號，在日間爲雲柱，在夜間則成爲火柱（民 9:15-

16）。神在雲柱中顯現（申 31:15），這雲柱在上頭散佈遮蓋全營（詩 105:39 ；民 10:34），神藉著

雲柱的光彩引導他們（詩 78:14；民 9:15-23）。火柱發光顯出神的聖潔和榮耀（出 13:21）。可知這

雲柱火柱是含有光照、遮敝、 保護、引導之作用（詩 105:39申 1:33 ），是一種奇妙的神 迹，爲特

別顯明神親自作了百姓的首領和引導者。 

B.摩西用杖擊打海水，使海水分開，讓以色列人從海裡經過。當他們到了對岸的時候，海水又重新復

流，把所有的法老追兵全部淹沒。這裡卻把那經過說成是：「在……海裡受洗歸了摩西。」以色列人

從紅海經過而上了岸，浸在海裡的是法老和埃及的軍兵，不是以色列人，按理似乎不能說是以色列人受

了洗（浸）。但保羅卻把以色列人從紅海經過這整件事解釋作「受洗」，可見這歷史是預表基督徒受

洗歸入耶穌基督說的。使徒是把以色列人過了紅海，和埃及軍兵浸沒在紅海裡，這兩方面合併起來，作

為浸禮的同一預表。所以，以色列人過紅海的整個經歷，就是信徒受洗（浸）的預表。】 

2.「受洗」的屬靈意義是什麼？嚴格地說，受洗只是一個形式及儀式，真正重要的是其屬靈的意義在

於：人與主同死同復活，有新的生命出來，宣告自己歸入主耶穌基督，加入主的教會。洗禮是上帝應許

赦免人的罪所施的恩典。當人憑著信心接受洗禮，認罪悔改，公開承認自己是罪人，相信並接受耶穌基



督為救主，從此委身跟隨基督。縱然有時會灰心、乏力、甚至跌倒，但在教會相交生活中弟兄姊妹一同

經歷愛與關懷，互相代禱扶持，共同勉勵，想念到我們已經受洗這個記號，就能鼓舞我們對上帝的信

心，並靠著居於我們生命中的聖靈，得著勉勵，並有膽量在眾人面前見證我們的救主。「豈不知我們受

洗歸入基督的人，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？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們一舉一

動有新生的樣式，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，從死裡復活一樣。」（羅馬書 6:3,4）因此，受洗就是歸入基

督，成為神的兒女；出死入生，從黑暗的國度進入光明的國度，洗禮對基督徒是必須的、而非可有可無

的。◎請問:Ａ.請問有關受洗儀式，你所知道的一般有幾種方式? 

【組長結論參考: A.受洗一般有兩種方式: 點水禮(澆灌禮)及浸水禮】 

 

3. 點水禮(澆灌禮)及浸水禮，哪一種是附合聖經？中華福音神學院講師:康來昌牧師曾如此鏗鏘有力的

表示：「既然這洗禮因著上帝的恩典有效，這洗禮的效果就不因為任何理由打折扣。」自改教以來，基

督教各宗派林立，彼此對於洗禮如何施行也產生了不同的見解，浸信會強調「浸禮」，長老會、信義

會、聖公會等教派採用「點水禮」。曾有一位信義會的牧師要轉入浸信會牧養教會，而浸信會的總會則

要求他『重洗（浸）』同樣的，◎同樣的，請問如果有個基督徒從長老會轉到浸信會、或從浸信會轉到

信義會，要重新受洗嗎？這問題背後的前設是：聖經只認可某一種受洗方式。這是真的嗎？ 

 

【組長結論參考: 聖經是基督徒檢驗世界的唯一準則，面對任何問題，我們總是先看看聖經怎麼說。 

『4身體只有一個，聖靈只有一個，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； 5一主，一信，一洗， 6一神，就

是眾人的父，超乎眾人之上，貫乎眾人之中，也住在眾人之內。』（以弗所書 4:4-6）以下，著從浸禮

與點水禮不同的角度，看看經文對『洗(浸)』的說法。 

一、原文的「洗」───baptizo───有浸的意思，浸禮派的觀念在此得到支持，這沒有疑問； 

但是，浸到哪種程度才符合浸禮的「浸」？浸到腰部算不算？浸到脖子算不算？還是要連頭髮都全部浸

入水中、連一根都不可浮起來才算？如果浸到腰部、浸到脖子也算，那與點水禮只有少許不同：一個濕

得多、一個濕得少，為何點水禮不算是洗禮？這些疑惑，經文並沒有明確的告訴我們。 

二、浸禮派非常強調字面意義，他們認為「baptizo」等於「浸」，而且就只能夠解釋為「浸」，沒有

第二種意義：這段經文同時也說明耶穌受洗的原因：「盡諸般的義（禮）」。只有洗禮嗎？並非如此，

根據聖經，當時猶太社群的傳統至少有割禮、婦女蒙頭、彼此親嘴問安、...等禮儀， 

試問，浸禮派都守了嗎？ 

* *如果經文可以如此隨著喜好來解釋，這與異端有何不同？異端正是這樣看待經文的，沒有一致的解

經標準，隨喜好、需要而任意解釋經文。更極端的說，耶穌當時是在約旦河受洗，如果浸禮派這麼強調

字面意義的話，豈不是要搭飛機去才能受洗了？ 

＊＊考古學家的確在某些近東的家庭發現水池的遺跡，長度與寬度可供人躺臥，但深度不足，無法令人

全身浸入，與其說是浸禮池，更像是盛裝洗禮需用的水。 

根據以上幾點，梁家麟教授在《基督教會史略》做出結論：「初代教會普遍採用灑水禮的形式，是無可

爭議的；......說『水禮』一詞就其字義自是指浸而非洗，所以使徒及初期教會必然採用浸禮云云，就

是胡說八道的。他們根本沒有我們今日的字義執著呢！」如果連新約聖經的第一批受眾都並未堅持

「baptizo只能解釋為浸禮、不能是灑水禮」，他們甚至普遍實施灑水禮，現在的浸禮派是在堅持什

麼？你比初代教會的基督徒更懂希臘文？或是你比當事人更了解兩千年前他們的真實生活？ 

 

4.使徒行傳有支持點水禮的描述：徒 9：18「掃羅的眼睛上，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，他就能看見。於是

起來受了洗」如果往前看到第八章，那裏也描述了另一個人的受洗經過，那是腓利為一個埃提阿伯的太

監受洗：徒 8：37-38「腓利說：你若是一心相信，就可以。他回答說：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。於

是吩咐車站住，腓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裡去，腓利就給他施洗。」根據第八章的描述，「...車站住...

https://cnbible.com/ephesians/4-4.htm
https://cnbible.com/ephesians/4-5.htm
https://cnbible.com/ephesians/4-6.htm


二人同下水裡去，腓利就給他施洗」，這段經文清楚的把整個動作都寫了出來，尤其是「下水裡去」，

因此很有可能指的是浸禮。但在第九章，保羅卻是「起來受了洗」，他是站起來的，不是「下水裡

去」，如果保羅是受浸，為何經文沒有仔細的寫出「下水裡去」、如同前一章的描述呢？是不是他根本

不是受浸禮、而是點水禮呢？從這兩處經文的差異進行分析，我認為保羅受點水禮的可能性比受浸禮

高。因此，請問你如何解釋及回應這段經文? 羅 6：4-5「所以，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，和他一同埋

葬，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，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。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

與他聯合，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；」◎請問:對於洗禮的方式聖經沒有明文規定，這中間有

甚麼含意嗎？上帝容許了『模糊的空間』為什麼? 

【組長結論參考:綜合以上的觀察分析，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印象：「聖經對於使用浸禮、或

點水禮並沒有明確的規定。」聖靈在默示揀選、代贖、得救都有非常明確的敘述，但對於洗禮的方式卻

沒有明文規定，這中間有甚麼含意嗎？這正顯示出聖靈對於洗禮方式的看法，祂並沒有說只有浸禮、或

只有點水禮才行。祂容許了模糊的空間，是在向我們顯示這不是唯一解答，不是一個非要怎麼做才可

以、其他都不行的議題。既然如此，我們為何在這並非核心關鍵的議題上堅持己見？最終，聖經強調罪

人得救的方式是受洗，而且是受聖靈的洗，林前 12：13「我們不拘是猶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為奴

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從一位聖靈受洗，成了一個身體，飲於一位聖靈。」不管是哪一種人，也不拘受的是

浸禮或點水禮，真正為我們施洗的是聖靈。】 

 

【組長結論補充參考:以上是經文的總結，也許知道如何看待「點水禮或浸禮？換教會要重新受洗？」

因為洗禮是一種罪人得救時的宣告，他在三一神與世人面前表明自己已經藉著聖父的揀選、聖子的代贖

與聖靈的感召而得到拯救，他從此立志要過天路客的生活，努力活出三一神期許的新生命，他的得救與

誰為他施洗、在哪裡施洗、以何種方式施洗都無關，純粹是因著三一神的憐憫與工作，既然如此，每一

個遵從基本教義的教會，無論是浸禮或點水禮，我都承認他們施洗的有效性，這是出於對其他教會的尊

重，更是出於對神權柄的順服，因為教會是祂設立的，所以重新施洗是不必要的。 

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我認為必須要重新施洗：從異端轉來的。 

異端教會不接受基本教義，更扭曲、添加或發明了許多奇怪的見解，那種信仰是無法領人得救的，我不

承認那種受洗是有效的，也不認為那種宣告是有效的，因為那宣告是建立在錯誤的教義認知上。】 

 

 

 

 


